
附件3

马尔康市招牌设置申请办理流程

招牌设置，是指经营者在经营（办公）地建（构）筑物及其附属设施上，设置用于表示名称、字号、商号的标牌、标志、灯箱、霓虹灯、字体符号的行为。店招店牌及标识设置不属于行政许可事项，按照《四川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》《城市容貌标准（GB50449-2008）》《马尔康市市容市貌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规定，马尔康市招牌设置申请，由市行政审批局市场准入窗口办理。
一、招牌设置申请办理流程

申请人到市政务服务大厅行政审批（市场准入）综合窗口领取并填写《马尔康市招牌设置申请表》提交申请材料－－综合窗口接件人员初审合格后受理－－行政审批股进行形式审查填写审查意见－－转市民宗局审核（藏文内容）、市教育局审核（用字规范）--报分管领导审定－－根据审批意见准予申请或不予申请（不予申请的书面说明原因）--设置竣工10日内进行现场验收，合格的在营业执照后加盖招牌申请核准章。

二、申请人需提交的申请材料

1.填写申请报告和安全承诺书；

2.设置实景效果图；

3.设置位置产权证明或产权所有人同意设置的证明、协议；

4.营业执照或名称核准通知；

5.专卖或代理的需有授权书或协议；

6.特种经营的需提供相关资质证明；

7.其他部门意见。

此流程为一窗式受理两次办结，办理时限为5个工作日。


